电脑、打印机销售合同

甲方：丰都县兴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丰都卓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甲方订购以下产品
	一体机配置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主板
	华硕H310
	4
	3330

	
	内存
	金士顿8G DDR4
	4
	

	
	处理器
	I5 6500
	4
	

	
	硬盘
	256G nvme
	4
	

	

	
	显示器
	 24寸一体机
	4

	
	键鼠
	套装
	4

	单项合计金额：
	13320

	台式机配置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主板
	华硕H310
	13
	3020

	
	内存
	金士顿8G DDR4
	13
	

	
	处理器
	I5 6500
	13
	

	
	硬盘
	256G nvme
	13
	

	
	机箱
	航嘉百盛天运
	13
	

	
	电源
	航嘉300W
	13
	

	
	显示器
	 康佳21.5寸
	13
	

	
	键鼠
	套装
	13
	

	单项合计金额：
	39260

	东芝
打/复印一体印机
	参数
	数量
	单价

	
	打印/复印/彩色扫描，输出速度：30页/每分钟 高速输出
产品优势：一键式身份证/票据复印
自动双面打印
鼓粉分离式设计，节省成本
19200dpi(模拟)高精度扫描
	2
	1810

	
	
	
	

	
	
	
	

	
	
	
	

	
	
	
	

	
	
	
	

	
	
	
	

	
	
	
	

	单项合计金额：
	3620

	惠普
激光打印机
	参数
	数量
	单价

	
	产品类型 黑白激光打印机
产品定位 商用
最大打印幅面 A4
最高分辨率 HQ1200，600×600dpi
黑白打印速度 28ppm
处理器 266MHz
内存 标配：32MB，最大：32MB
	2
	1100

	
	
	
	

	
	
	
	

	
	
	
	

	
	
	
	

	
	
	
	

	
	
	
	

	
	
	
	

	单项合计金额：
	2200

	项目合计金额：
	58400


　　二、质量
　　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是符合原厂质量检测标准和国家质量检测标准以及合同规格和性能要求。

　　三、交货方式、时间、地点
　　乙方须在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货,由买方到卖方公司所在地提货,当场交货。

　　四、验收
　　货物到达后,由乙方完成对的货物安装调试,由买方对货物的品种、质量、型号、数量进行检验,如发现货物的品种、质量、型号、数量与合同规定不符,买方有权拒绝接受。货物由买方验收合格并运走后，卖方不承担货物的品种、型号、数量与合同规定不符的责任。

　　五、货款支付
　　甲方验收合格后，7日内买方一次性支付全部余额（大写）：伍万捌仟肆佰圆整。
　　六、售后服务
　　本合同所指的货物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按  3 年内免费保修，具体实施办法见产品保修卡；如是硬件本身的故障，免费上门服务；如是操作系统崩溃或受病毒、木马攻击及人为损坏方面的问题，需上门服务，卖方收取一定的服务费；送修免费。

　　七、违约责任
　　买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如拒收货物对卖方造成损失，卖方有权追索。买方逾期付款，买方每日偿付卖方欠款总额百分之三的滞纳金；卖方交货当时所交货物的品种、型号、数量、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买方有权拒收；卖方不履行售后服务的有关义务，对买方造成损失，买方有权追索。

　　

八、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产生的诉讼，由合同签定地人民法院受理。

九、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 卖方与买方各执一份。 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十、本合同未尽事宜，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并按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买方：___________（签章）                        卖方：__________（签章）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